附件4
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

一、菌落总数

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，不是致病菌指标，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。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，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，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；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，可能危害人体健康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巴氏杀菌乳》（GB 19645-2010）中规定，乳制品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0000CFU/mL，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50000CFU/mL。食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，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。
二、大肠菌群
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。食品中大肠菌群不合格，说明食品存在卫生质量缺陷，提示该食品中存在被肠道致病菌污染的可能，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害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(饮)具》（GB 14934-2016）中规定，消毒餐(饮)具大肠菌群（/50cm²）不得检出。餐饮具中大肠菌群超标可能是餐具清洗不彻底；消毒餐具用消毒液未达到规定浓度，或者餐具干热消毒时未达到规定温度，或者是消毒时间未达到规定要求所致。
